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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学院新闻宣传报道及新媒体平台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

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，进一步规范学院新媒体平台

的建设与管理，加强和改进学院新闻宣传报道工作，切实提

升新闻宣传报道传播力、引导力，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“新媒体平台”是指以学院各下属部

门和师生以团体或个人名义在微博、微信、今日头条、QQ 公

众平台、企鹅媒体平台、百家号等网络平台注册的公众号，

在知乎、百度贴吧、新闻网站、视频网站等网络平台注册的

帐号，以及开发和运营的各种移动客户端。“新闻宣传报道”

是指在学院各类新媒体平台上公开发布的消息、通讯、评论

等文字以及图像、影音等宣传内容。 

第二章 管理机制 

第三条 学院新闻宣传报道及新媒体平台管理工作由学

院党委统一领导，相关部门配合落实。学院各类新媒体平台

均须设立至少一名教师作为主要负责人，负责所在部门及对

应平台的新闻宣传及信息报送工作，严格遵循“谁主管、谁

负责，谁主办、谁负责”的工作原则，相关人员须报学院党

委备案。 

第四条 学院依法依规建立舆情监测、引导与处置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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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指导舆情信息，各类新媒体平台配合做好应急新闻报道

工作。 

第五条 新闻内容涉及以下情况的不予宣传报道： 

（一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学校和学院规章制度的； 

（二）涉及保密文件及保密信息、个人隐私的； 

（三）报道时间严重滞后的； 

（四）其他不符合新闻宣传报道相关规定的。 

第六条 环境学院党委具有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制定学院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及新媒体平台管理的

相关规章制度。 

（二）组织开展业务培训，定期召开宣传工作例会，通

报学院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情况，部署推进重点工作，加强新

媒体平台队伍建设。 

（三）定期对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监督提醒，组织开展

自查和互查工作，重点排查稿件内容表述规范性、清理整顿

长期不更新的账户等。 

第七条 学院各类新媒体平台具有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遵守学校学院新闻宣传报道管理制度，落实新闻

宣传报道工作责任制，坚持保密原则，防止机要信息泄露或

被滥用；未经审核的信息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在公众平台

发布；图片和文字应符合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要求，并确保

内容和文字的准确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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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管理运营本部门新媒体平台，遵守学院制定

的“三审三校”制度。 

（三）配合学院党委开展自查和互查工作，排查发布、

转发的信息是否正确。 

第三章 程序要求 

第八条 学院各下属部门和师生以团体或个人名义拟新

建新媒体平台账号，须报学院党委审批。已登记的各类新媒

体平台账号发生更名、载体迁移、负责人或管理员变更、账

号类型变化等情况，要及时向学院党委备案。目前已备案登

记的学院新媒体平台账号：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官方网站

（负责部门：环境学院党委）、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公众号

（负责部门：环境学院党委）、DUT 环境微理论公众号（负责

部门：环境学院党委）、环境研究生 NEWs 公众号（负责部门：

环境学院研究生团工委）、DUT 环境团学公众号（负责部门：

环境学院团委、学生工作办公室）、DUT 环境团学视频号（负

责部门：环境学院团委、学生工作办公室）。 

第九条 学院党委定期排查以学院基层党支部名义和党

员个人名义注册或开发的新媒体平台运营情况。教师思政工

作专干定期排查以教师个人名义注册或开发的新媒体平台

运营情况。研究生、本科生辅导员定期排查以共青团、学生

会、学生社团等名义和学生个人名义注册或开发的新媒体平

台运营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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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学院各类新媒体平台账号工作动态类栏目确保

更新频率，对近三个月内信息无更新、与工作相关性不高、

部门计划不再使用或认为有必要关停的新媒体账号，学院党

委在 7 个工作日内予以注销。 

第十一条 投稿人向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官方网站、

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公众号和 DUT环境微理论公众号投稿

需提交《环境学院新闻稿件投稿备案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进行

预约登记，登记表需经申请人、供稿部门负责人签字并提前

2 个工作日交至学院党委备案。  

第十二条 学院各类新媒体平台严格落实“三审三校”

制度。一审负责人对稿件文字图片进行自查自审，二审负责

人对稿件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的稿件

进行文件流转，审核不通过的稿件需注明原因并发回相关供

稿人员进行修改；三审负责人对稿件内容再次审核，审核不

通过的发回部门负责人进行修改；审核通过的稿件方进入

“三审三校”环节流转。发布文章文末清楚注明三审三校责

任人、图文来源等信息。针对关键公众平台及重要文章，增

加发稿文字、图片来源的前置审核环节。 

第十三条 学院各类新媒体平台“三审三校”具体流程 

（一）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官方网站 

供稿部门负责人一审，各栏目编辑二审，学院指派分管

宣传工作的副院长、组织员或信息化专干三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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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公众号 

供稿部门指导教师一审，平台当次编辑二审，学院指派

分管宣传工作的副院长、组织员或宣传专干三审。 

（三）DUT 环境微理论公众号 

供稿部门指导教师一审，平台当次编辑二审，学院指派

分管宣传工作的副院长、组织员或宣传专干三审。 

（四）环境研究生 NEWs 公众号 

供稿部门指导教师一审，平台当次编辑二审，分管学生

工作的副院长或研究生辅导员三审。 

（五）DUT 环境团学公众号 

供稿部门指导教师一审，平台当次编辑二审，团委书记

三审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或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终审。 

（六）DUT 环境团学视频号 

供稿部门指导教师一审，平台当次编辑二审，团委书记

三审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或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终审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环境学院党委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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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 

环境学院新闻稿件投稿备案登记表 

新闻标题   

发布平台 
学院官网/环境学院公众

号/DUT环境微理论 
送稿时间   

投稿人   联系电话   

文字来源 

（姓名） 
  

图片来源 

（姓名） 
  

※本人承诺，稿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客观，用词规范，投稿人及供稿部门负责人已对

稿件内容进行政治把关，审核无问题。 

 

 

 

 

投稿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供稿部门负责人： 

 

备注： 

1.投稿人向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官方网站、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公众号和 DUT环

境微理论公众号投稿需提交《环境学院投稿备案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进行预约登记，

登记表需经申请人、供稿部门负责人签字并提前 2个工作日交至学院党委备案。  

2.学院各类新媒体平台严格落实“三审三校”制度。一审负责人对稿件文字图片进行

自查自审，二审负责人对稿件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的稿件进行

文件流转，审核不通过的稿件需注明原因并发回相关供稿人员进行修改；三审负责人

对稿件内容再次审核，审核不通过的发回部门负责人进行修改；审核通过的稿件方进

入“三审三校”环节流转。发布文章文末清楚注明三审三校责任人、图文来源等信

息。针对关键公众平台及重要文章，增加发稿文字、图片来源的前置审核环节。 

 


